新北市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修正條文
第 一 條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 二 條 申請使用新北市政府所管新北市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校園場地,，其應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如下表。
第 三 條		申請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收或減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：
一、本府教育局或其所屬機關學校主辦之活動，免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。
二、前款以外之本府所屬機關使用場地，得經學校許可，免收場地使用費。
三、弱勢團體辦理公益性活動，收取半數場地使用費。第 四 條	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。

附表	（單位：元）場地別
計費基礎
場地使用費
清潔管理費
計費基礎
冷氣空調費




八百元


每組(臺)每小時



一千元


禮堂
活動中心
未滿八百平方公尺
每座每小時
六百元



視聽教室
五十一人以
上至一百人
每座每小時
三百元


三百元


每組(臺)每小時


五百元
會議室

五十人以下
每座每小時
二百元



[bookmark: _Hlk181267039]普通教室
每間每小時
一百元
一百元
每仟瓦每小時
十元
專科教室資訊教室
每間每小時
二百元
一百元
每仟瓦每小時
十元

說明
一、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、清潔管理費及冷氣空調費合計收費金額之二倍為限。二、使用電燈照明設備，以實際用電度數計收。
三、如有售票情形，場地使用費以售票收入總額百分之十金額計收，其金額不得低於本表所列該場地之場地使用費。
四、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，以一小時計收；最低使用時數以一小時計，並於本表額度內自訂清潔管理費。
五、本校得以其實際使用場地情形，依本表規定公告其收費之場地別及額度，
並刊登於學校網站周知。




